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32号1号楼13层1305、3层304号住宅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审核意见

一、估价结果报告
1、P2“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本次估价是否有经济行为批复，估价目的和经济行为批复是否一致，请核实。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三供一业”推进及非核心资产处置专题会议》，本次评估目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复审意见：估价目的请与经济行为文件保持一致。
估价目的：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三供一业”推进及非核心资产处置专题会议》，本次评估目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房地产提供参考依据。
已在报告中做相应调整。

2、P11“实物状况”
请对两套住宅估价对象分别说明其实物状况；
请补充说明户型、平面布置、朝向、层高等基本条件。
已补充，见结果报告P9页“房地产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1
	证号
	X京房权证海字第329423号
	房屋性质
	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海淀区北洼路32号1号楼13层1305

	楼号或幢号
	1 
	房号及部位
	1305

	房屋总层数
	16（-2）
	所在层数
	13

	户型
	三室一厅二卫一厨
	朝向
	西北

	建筑面积(m2)
	129.43
	房屋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代
	——
	规划用途
	住宅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出让
	使用年限
	未作注记


估价对象2
	证号
	X京房权证海字第329424号
	房屋性质
	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海淀区北洼路32号1号楼3层304

	楼号或幢号
	1 
	房号及部位
	304

	房屋总层数
	16（-2）
	所在层数
	3

	户型
	两室一厅一卫一厨
	朝向
	西

	建筑面积(m2)
	71.53
	房屋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代
	——
	规划用途
	住宅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出让
	使用年限
	未作注记



3、P16“估价方法”
 “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请核实和本项目确定估价结果方式是否一致。
由于本次评估是本次评估目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房地产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评估专业人员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如下技术路线：
首先，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采用比较法、成本法为主方法求取估价对象1房地产价值。 
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加权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1房地产市场价值。
最后，再以其为基准、通过建筑面积、楼层、朝向的调整求取估价对象2房地产价值。

4、P16“估价结果”
请说明估价结果是否含税。
估价结果含增值税
复审意见：请核实估价测算结果是否含税。
本次估价“房地产价值”为正常情况下公开市场价值，未考虑估价对象处置时需缴纳的税费。处置估价对象过程中所涉及的费用及税金种类主要包括：增值税金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上述需缴纳的税费以当地税务部门审定的结果为准。
已在报告中做相应调整，详见估价一览表备注。
二、估价技术报告
1、P16“实物状况分析。”
请补充说明户型、平面布置、朝向、层高等基本条件。
[bookmark: _GoBack]已补充，见结果报告P9页“房地产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1
	证号
	X京房权证海字第329423号
	房屋性质
	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海淀区北洼路32号1号楼13层1305

	楼号或幢号
	1 
	房号及部位
	1305

	房屋总层数
	16（-2）
	所在层数
	13

	户型
	三室一厅二卫一厨
	朝向
	西北

	建筑面积(m2)
	129.43
	房屋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代
	——
	规划用途
	住宅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出让
	使用年限
	未作注记


估价对象2
	证号
	X京房权证海字第329424号
	房屋性质
	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 
	中粮面业（秦皇岛）鹏泰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
	单独所有

	坐落
	海淀区北洼路32号1号楼3层304

	楼号或幢号
	1 
	房号及部位
	304

	房屋总层数
	16（-2）
	所在层数
	3

	户型
	两室一厅一卫一厨
	朝向
	西

	建筑面积(m2)
	71.53
	房屋结构
	钢混

	建成年代
	——
	规划用途
	住宅

	土地使用情况摘要

	权属性质
	出让
	使用年限
	未作注记



2、P31 “选取案例并作因素条件说明”
请补充案例交易税费水平及负担情况。
本次评估选取案例均为“满五”，成交价格为房屋所有权人净得价格。本次评估为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未考虑房地产处置时需要缴纳的税费，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为企业，购买满五年非唯一住宅，处置时需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印花税。
复审意见：比较案例成交价格为房屋所有权人净得价，请分析说明采用净得价作为比较价格的合理性。
比较案例成交价格为净得价，比较法测算结果是否含税，请核实。
本次评估选取案例均为“个人房产满五唯一住宅”，房屋所有权人实际应缴纳税费免征，即成交含税价格等于房屋所有权人净得价格，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人为企业，购房满五年非唯一住宅，处置时需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税及印花税。

3、P39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请说明案例C装修情况和使用年限，并核实指数“104”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报告案例C装修情况修正系数调整为“103”，案例C成交价格为78794元/平方米，即，本次评估设定简单装修与精装修单价差距约为2300元/平方米，与市场价格水平相符。

4、P43 “比较法取权重为80%，收益法取权重为20%”
收益法和比较法估价结果差异巨大，请解释说明收益法估价结果是否具有合理性；
请核实说明收益法权重20%的合理性。
由于收益法测算结果与市场实际成交价格差异较大，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与比较法两种方法测算，综合分析成本法与比较法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由于估价对象周边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比较法中选取的可比案例均为市场真实成交案例，体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销售价格状况，在方法代表性以及现势性上均优于成本法。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60%，成本法取权重为40%。
复审意见：“由于估价对象周边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比较法中选取的可比案例均为市场真实成交案例，体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销售价格”，比较法完全能反应估价对象市场价格。对于二手住宅，成本法估价结果不应采信。
由于收益法测算结果与市场实际成交价格差异较大，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与比较法两种方法测算，综合分析成本法与比较法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求取估价对象的房地产价值。由于估价对象周边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比较法中选取的可比案例均为市场真实成交案例，体现的是房地产市场的实际销售价格状况，在方法代表性以及现势性上均处主导地位。故本次评估比较法取权重为100%，成本法取权重为0%。
已在报告中做相应调整。
